[bookmark: _GoBack]《砀山县粮食储备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和依据
为加强全县粮食储备管理，保证粮食储备数量真实、质量良好和储存安全，维护粮食市场稳定，有效发挥粮食储备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，根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《安徽省粮食储备管理办法》《宿州市粮食储备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八章四十二条，包含总则、储备计划、储备储存、储备动用、监督检查、法律责任、企业储备和附则，具体内容如下：一是进一步明确县级政府储备管理职责划分。压实承储企业主体责任，强调政策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分开原则。二是进一步规范县级政府储备规模、品种和总体布局方案核定流程。三是进一步强化县级政府储备储存管理，规范储备轮换方式。四是进一步严格县级政府储备动用程序，明确动用条件、动用方案、动用命令等。五是进一步明确粮食、财政、审计和农发行等部门监督职权，强调承储企业应当配合监督检查。六是进一步完善县级政府储备相关法律责任。七是增加企业储备有关规定，支持家庭农场、农业合作社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主储粮。
三、征求意见的情况
2022年6月21日我委起草《砀山县粮食储备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